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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童 軍 總 會  

孫秉樞童軍基金 

申請章程 

基 金 之 目 的 ： 「孫秉樞童軍基金」專為津助家境有困難之青少年，使能購置制服，參加童軍運動。
   

申 請 條 例 ： 1. 凡家境有困難，無力負擔購買制服之幼童軍、童軍及深資童軍，均可申請。 

2. 由申請童軍之家長或監護人填報申請表及附童軍成員証明文件副本，例如：紀

錄冊（影印載有成員姓名、相片、個人摘要及童軍紀錄之頁）、入團報名表、

旅團証明信等。 

3. 申請者需提交以下証明文件作批核基準： 

  

接受資助情況 

 

所需提交之証明文件 

制服及

必需配件

資助幅度

接受綜援 社會福利署發出之証明文件副本 全額 

高中學費全免資助 全額 

高中學費半免資助 半額 

學校書簿津貼全額資助 全額 

學校書簿津貼半額資助

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之証明文件副本 
或 

學校証明信正本 
半額 

  
4. 申請表經由所屬旅團之旅長或團長推薦，再交區總監審核。（旅團可經所屬地

域或自行聯絡區總監。） 

5. 經區總監審核及簽具意見後，申請表連同有關證明文件經由行政署轉交香港總

監批准。香港總監對所有申請有全權決定是否予以津貼，毋須申述任何理由。

6. 旅團將收到行政署寄發的審批結果及獲批的『換物券』。獲批資助的童軍須持

『換物券』正本前往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1 樓或香港灣仔愛群道

34 號鄧肇堅大廈 2 樓童軍物品供應社換取指定制服及配件。 

7. 「孫秉樞童軍基金」全年接受申請。凡於每月 15 號前將已獲區總監審核的申請

表及附妥有關文件寄交總會行政署，可於該月月底前獲悉申請結果。如申請表

沒有夾附有關証明文件及未獲區總監審核，申請則會受延誤。 
   

津 貼 項 目 ： 『換物券』只能在童軍物品供應社換取以下指定之制服及配件： 
 
 支部 全額津貼項目 半額津貼項目 

 幼童軍 (男)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短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幼童軍帽、

幼童軍帽章及幼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

      、短褲 

 及皮帶 

  (女)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裙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幼童軍帽、

幼童軍帽章及幼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

 、裙褲 

 及皮帶 

 童軍 (男)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短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童軍帽、

童軍帽章及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

 、短褲 

 及皮帶 

  (女)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裙褲、皮帶、長襪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童軍帽、

童軍帽章及童軍巾圈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

 、裙褲 

 及皮帶 

 深資童軍 (男)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長褲、皮帶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深資童軍

帽、童軍帽章及深資童軍領呔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

 、長褲 

 及皮帶 

  (女) 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、半截裙、皮帶 

配    件： 香港章、世界會員章、深資童軍

帽、童軍帽章及深資童軍領呔 

制服乙套： 短袖恤衫

 、半截裙

 及皮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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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孫秉樞童軍基金」申請表 

前請仔細閱讀申請章程 

童軍之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

童軍姓名：（英文）         （中文）         

旅團：   *幼童軍／童軍／深資童軍／特能童軍  性別：      

或監護人姓名： （英文）   

   （中文）     與童軍之關係：   

：         工作機構：   辦事處電話：  

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住宅電話：   

童軍現時獲得資助情況【請夾附證明文件，詳情參閱申請章程】：  

適當方格加上「 」號） □ 正接受綜援  

□ 高中學費全免資助 □ 高中學費半免資助 

□ 學校書簿津貼全額資助 □ 學校書簿津貼半額資助 

經濟困難情況：  

   

本人謹此聲明，這份申請表內填報的資料及本人提交的證明文件，均屬完整及真確。 

：     申請童軍之家長或監護人簽署：  

申請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會供本會處理你申請「孫秉樞童軍基金」之有關用途。在申請表所提供

及其他有關的資料，純屬自願。然而，你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料，本會可能無法處理你的申請。 

或團長推薦 

本旅童軍                 申請「孫秉樞童軍基金」制服津貼，茲建議給予：*全額／半額津貼。 
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       署 ：  
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（正楷） ：  

：  聯 絡 電 話 ：  

監審核 

本人經審核申請童軍之資料， 

□ 同意旅長或團長之推薦。 

□ 不同意旅長或團長之推薦。 

理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區 總 監 簽 署 ：  

：  姓名（正楷） ：  

(行政署填寫) 

行政署專用 收件日期 

批結果： *全額津貼／半額津貼／不獲發放津貼（原因： ） 

 經辦人：  批准：  

 日期：  日期：  
不適用者刪去  

姓名 ：   旅長／團長姓名 :  

址 ：   通 訊 地 址 :  

      

      


